
附件十六 

桃園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行政規則作業流程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  

必要時 

召集相關

機關研商

或邀請學

者專家提

供意見。 

屬解釋性規定及

裁量基準者： 

提案機關以令發

布，並刊登本府公

報，同時副知法務

局（含電子檔）。 

屬機關內部之

一般性規定者： 

提案機關以函

下達下級機關

或屬官，同時副

知法務局（含電

子檔）。 

一級機關 二級機關 

各區公所 

屬解釋性規定及

裁量基準者： 

提案機關函報本

府業務所屬一級

機關轉陳本府同

意後，以令發布，

並 刊 登 本 府 公

報，同時副知法務

局（含電子檔）。 

屬機關內部之一般

性規定者： 

提案機關以函下達

下級機關或屬官

後，函報本府業務

所屬一級機關備

查，同時副知法務

局（含電子檔）。 

發布或下達後 

1.提案機關將發布或下達日期文號及行政規則全文函知相關機關。 

2.法務局將行政規則全文上載至本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。 

 

提案機關擬具草案簽會相關機關，並

綜整各機關意見後，檢具下列資料，

加會法制人員，簽奉機關首長核准： 

 1.逐點說明、對照表、廢止行政規則

表或停止適用行政規則表。 

2.相關參考資料。 

必要時 

核准後 


